
交通部觀光署補助台灣觀巴宣傳行銷及提昇服
務品質要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補助台灣觀巴宣傳行銷及提昇服務品質要點自九

十四年十二月六日訂定發布，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一百十三年一月五日。因應交通部一百十三年一月二日修正交通部

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爰

於第七點新增申請核銷所須檢附之文件。 



交通部觀光署補助台灣觀巴宣傳行銷及提昇服

務品質要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補助對象申請補助，

應於辦理補助事項三

十日前向本署提出申

請；其業經本署或其

他機關就同一事項為

補助者，本署不予受

理。 

        前項申請經本署

核准者，應依核准函

所訂期限完成補助事

項，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署申請核銷： 

 （一）領據。 

 （二）接受交通部觀光

署補助計畫總經

費及分攤表。 

 （三）經費支出明細

表。 

 （四）路線行程內容完

整登載於台灣觀

巴網站之證明文

件。 

 （五）成果報告一式三

份。 

 （六）成果照片同意使

用授權書。 

 （七）受補助者撥款銀

行帳號。 

 （八）支出憑證。 

  （九）補助對象係屬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二條及

第三條所稱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

者，應填報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十四條第

二項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

七、補助對象申請補助，

應於辦理補助事項三

十日前向本署提出申

請；其業經本署或其

他機關就同一事項為

補助者，本署不予受

理。 

        前項申請經本署

核准者，應依核准函

所訂期限完成補助事

項，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署申請核銷： 

 （一）領據。 

 （二）接受交通部觀光

署補助計畫總經

費及分攤表。 

 （三）經費支出明細

表。 

 （四）路線行程內容完

整登載於台灣觀

巴網站之證明文

件。 

 （五）成果報告一式三

份。 

 （六）成果照片同意使

用授權書。 

 （七）受補助者撥款銀

行帳號。 

 （八）支出憑證。 

        前項申請核銷日

期，至遲不得逾越當

年十二月二十日。 

        補助對象申請支

付款項時，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

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

性負責，如有不實，

應負相關責任。 

配合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

理 民 間 團 體 及 個 人 補

（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

點，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

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者，應填報「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及

切結書，新增第一項第九

款。 



揭露表（如附件

三）及切結書

（如附件四）。 
       前項申請核銷日

期，至遲不得逾越當

年十二月二十日。 

        補助對象申請支

付款項時，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

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

性負責，如有不實，

應負相關責任。 

 



第七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修正規定

第七點，增訂

附件三。 

 

 



 

第七點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修正規定

第七點，增訂

附件四。 

 


